
—1—

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云府行复〔2023〕1040号

申请人：李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24 日作出的穗云市监

12315字〔2023〕XX号《关于投诉不予受理告知书》，向本府

申请行政复议，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穗云市监 12315字〔2023〕XX号《关

于投诉不予受理告知书》。

申请人称：

因维权救济需要，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举报投诉广州市某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辣椒调味油”不符合规定。申请人于 2023年

7 月 30日收到被申请人回复不予受理投诉案件。申请人不服被

申请人作出《关于投诉不予受理告知书》（穗云市监 12315 字

〔2023〕XX号）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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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不予受理申请人投诉案件。遂复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

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

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关于“消费者”的表述主要是相对于生产者、经营者而言，只要

购买食品并非为了生产、经营性用途、都应界定为消费者。至于

购买商品的目的是自用、赠与他人，或是为了索赔，均不影响消

费者性质的认定。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项不是为生活

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

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申请人不具备鉴定食品是否存在

问题的职能资格，更不能以申请人每种食品买一个就认为申请人

不是消费者，难道一个食品要购买一万个才算是消费者吗？难道

被申请人作为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员脱了工作服去消费就不算是

消费者了？申请人已经向被申请人提交申请人在 2023 年 06 月

24 日在某连锁超市购买到广州市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辣椒

调味油”购物小票显示某辣椒油 200ml69706696830954.5元，足

以证明申请人是为了生活消费者需要购买也使用和接受服务更

能证明申请人与本次投诉案件的身份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事

实。故被申请人不予受理申请人的投诉案件已经剥夺了申请人与

被投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一事属于依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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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

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

资格问题的答复》《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请求受理。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线索进行处理。

1.被申请人于2023年7月17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反映广州市

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辣椒调味油”涉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投诉举报材料。

2.因申请人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是为生活需要购买涉

案产品，或者证明其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被申

请人于2023年7月24日决定对该投诉不予受理，作出《关于投诉

不予受理告知书》（穗云市监12315字〔2023〕XX号），并于2023

年7月25日将告知书邮寄给申请人，申请人已于2023年7月30日进

行签收。

3.被申请人经查询全国12315平台，显示申请人自平台开通

以来在全国12315平台的投诉工单859件、举报工单1155件。

4.反映被投诉举报人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问题，申请

人该行为属于向被申请人提供被投诉举报人涉嫌违法的举报线

索。被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登记申请人所反映的举报信息，

并依法进行处理，于2023年8月11日将举报处理结果通过短信发

送的形式告知申请人。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回复程序正当、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申请复议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请求

依法驳回其复议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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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回复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被申请人于2023年7月17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材料，于

2023年7月24日依法决定不予受理其投诉，作出《关于投诉不予

受理告知书》（穗云市监12315字〔2023〕XX号），并于2023

年7月25日将告知书邮寄给申请人，申请人已于2023年7月30日进

行签收，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

“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

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

投诉人。”的规定。

2.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回复认定事实清楚。

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3年7月17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反映

广州市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辣椒调味油”涉嫌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投诉举报材料。被申请人经查看该材料，材料显示申请

人是从廉江市石岭镇某超市购买的涉案产品，无法证明申请人与

被投诉举报人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由于申请人未能提交相关证

据证明其是为生活需要购买涉案产品，或者证明其与被投诉人之

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

行办法》第三条第一款“本办法所称的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

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

益争议，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解决该争议的行为。”第九条第

一款第三项“投诉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投诉人的姓名、电

话号码、通讯地址；（二）被投诉人的名称（姓名）、地址；（三）

具体的投诉请求以及消费者权益争议事实。”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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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

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的规

定，消费者的重要特征就是消费具有生活性，而并不具有牟利的

目的，而以通过购买商品获取赔偿的购买者，具有牟利的目的，

显然并不符合上述特征，即该法保护的对象不包括以牟利为目的

的购买者。被申请人经查询全国12315平台，显示申请人自平台

开通以来在全国12315平台的投诉工单859件、举报工单1155件。

申请人的购买行为与正常的生活消费习惯不相符，其明显存在以

牟利为目的，所以申请人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所规定的消费者的范畴，不应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的保护。

接着，《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规范投诉举报处理工作指引》

规定：一、关于规范投诉受理调解和举报核查工作（一）投诉受

理2.依法认定“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行为。可以结合申请人购买频次、购买时间、购买数量，或

者结合申请人过往投诉举报情况，如是否以同一类型行为向不同

商户发起多起投诉举报等，综合判断是否超出合理的生活消费范

围。认定构成上述行为的，可以适用《办法》第十五条第（三）

项的规定，对投诉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最后，因申请人反映被投诉举报人涉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问题，申请人该行为属于向被申请人提供被投诉举报人涉

嫌违法的举报线索。被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登记申请人所反

映的举报信息，并依法进行处理，于2023年8月11日将举报处理

结果通过短信发送的形式告知申请人，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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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二款“本办法所称的举报，是指自

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违

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行为。”《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

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

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

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以

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举

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

是否立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的规定。

故被申请人于2023年7月24日决定不予受理申请人的投诉，

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

（三）项“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

理：……（三）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

的规定，于法有据。

三、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回复不违反相关规定。

首先，如上文所述，被申请人于2023年7月17日收到申请人

的投诉举报材料，于2023年7月24日依法决定不予受理该投诉，

并于2023年7月25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告知申请人，符合《市场监

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有下列



—7—

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

议：（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

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

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二）对行政机关作出

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

不服的；……（十一）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

合法权益的。”的规定，因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告知不予受理其

投诉，被申请人并不存在侵犯申请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故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二款“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

（二）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

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的规定，鉴于本案已经受理，

恳请白云区人民政府依法驳回其复议申请。

综上所述，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请本

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本府查明：

2023年 7月 17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反映广州市

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辣椒调味油”涉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投诉举报材料。

2023年 7月 24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作出穗云

市监 12315字〔2023〕XX号《关于投诉不予受理告知书》并于

次日邮寄送达申请人，主要内容为：“经审查，属于以下第〔三〕

项情形，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我局决定不予受理您的投诉事项。……（三）不是为生活消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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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

存在消费者争议点的……”

另查明，2023年 8月 11日，被申请人以短信发送的方式告

知申请人对其举报事项不予立案，主要内容为：“据线索，工作

人员到被举报公司进行检查，现场该公司负责人能提供营业执照

和生产许可证，经查，该公司已获得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未

发现相关违法行为，我局决定不予立案。”

再查明，申请人曾在全国 12315平台共计投诉 859次，举报

1155次。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24 日作出的穗云市监

12315字〔2023〕XX号《关于投诉不予受理告知书》，向本府

申请行政复议。

本府认为：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管全国举报投诉处理工作，指导地方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投诉处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举报投诉处理工作。”根据上述规定，被

申请人对辖区内投诉依法具有处理职责。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

定：“本办法所称的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

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解决该争议的行为。”第十四条规定：“具有本办

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

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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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规定：“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

予受理：……（三）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

的……”本案中，被申请人于 2023年 7月 17日收到申请人的投

诉材料，结合申请人在全国 12315平台已提起多起投诉、举报，

认为申请人的投诉已经明显超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界限，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受理的投诉范

围，遂于 2023年 7月 24日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决定不予受理，

作出穗云市监 12315字〔2023〕XX号《关于投诉不予受理告知

书》并于次日邮寄送达申请人，符合上述规定。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

项之规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穗云市监12315字〔2023〕XX号

《关于投诉不予受理告知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

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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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告：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